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 

「构想」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 
 
日期： 2008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三） 
时间： 下午 6 时 30 分 至 8 时 30 分 
地点： 
 

香港金钟夏悫道 18 号海富中心第二座 24 楼 2402 室世聯顾问有限

公司会议室 
参与人士类别： 学者及专业人士（艺术及人文科）─ 社工、艺术家、文化界代表

及历史学家 
参与人数： 14 人 
 
 
1 讨论议题 
 

有关定义的议题 
1.1 香港城市发展的长远愿景 
1.2 文物保育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 
1.3 社区关系∕网络 

 
有关如何实行的议题 
1.4 事前研究 
1.5 社会影响评估 
1.6 社工队的角色冲突 
1.7 市区重建的优先次序 
1.8 公众参与 
1.9 当区居民的意见 
1.10 社会综合代价 
1.11 社区创新解决方案 
 
其它议题 
1.12 市区重建局(市建局)的角色及社会责任 

 
 
2 意见要点 
 

2.1 香港城市发展的长远愿景 
 

2.1.1 在规划市区重建之前，必须先确定香港长远的定位、特色及本土文化。 
 
2.1.2 城市发展应包括交通、环保和规划等方面的全盘考虑，而不应是断续而

片面的。 
 

2.2 文物保育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 
 

2.2.1 文物保育必须是「活保育」。应制定一套「可留可走」机制，让希望留

在当区的居民可以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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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有必要使市民认同文物保育是市区更新的主要部分，文物保育亦可以减

少社会问题，例如屏风楼和交通等问题。 
 

2.3 社区关系∕网络 
 

2.3.1 必须重视当区的地区文化，并致力保护该文化，使社区得以延续。市

建局应主动了解重建区的地区文化。 
 
2.3.2 目前的市区重建计划完成后，完全感觉不到原有的地区文化，这样会

严重影响本土文化的流传。地区文化应是生活化和有动力的，不应规

限在博物馆内。 
 

2.4 事前研究 
 

2.4.1 进行市区重建计划前必须对当区进行研究，以掌握地区文化。 
 

2.5 社会影响评估 
 

2.5.1 必须重视在市区重建过程中弱势社群权益如何被影响的问题，目前没

有人代表弱势社群的权益。 
 
2.5.2 除当区以外，市建局亦应考虑到市区重建对当区周边地带所造成的影

响。 
 

2.6 社工队的角色冲突 
 

2.6.1 目前在市区重建项目中工作的社工队在有角色上的冲突，因为他们的

工作目标只是协助将受影响居民尽快迁出。 
 

2.7 市区重建的优先次序 
 

2.7.1 必须考虑市区重建的优先次序应由谁来决定。 
 
2.7.2 市区重建先后次序应是一个与当区居民互动的过程来决定。 
 

2.8 公众参与 
 

2.8.1 公众参与应在政策、规划及设计三个层面同时进行。 
 
2.8.2 以旺角波鞋街为例，公众参与有可能拖慢市区重建的速度。 
 

2.9 当区居民的意见 
 

2.9.1 应组织当区居民就市区重建项目有发言的机会。 
 
2.9.2 地区人士应有权就市区重建发言及决定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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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社会综合代价 
 

2.10.1 香港的市区重建可以参考外国的做法，评估个别项目对社会的整体损

失。外国已有不少这种评估社会综合代价的计算方式及专家。 
 
2.10.2 市建局在考虑市区重建项目时，不应只是着眼于财务考虑，亦应考虑

社会的整体得益。在不少情况下，社会的整体得益可能可以抵销市建

局在该项目上的损失。 
 

2.11 社区创新解决方案 
 

2.11.1 可以考虑公私营机构伙伴合作，由所有当区居民参与。可以成立如社

区创新的机构，由政府、发展商及居民代表组成，不少海外国家已成

立类似的机构。 
 
2.11.2 政府信任非政府组织及下放权力是推行上述方案的先决条件。 

 
2.11.3 非政府机构在市区重建工作过程中甚至可以扮演地产发展商的角色。 

 
2.11.4 已有社工计划成立名为「社区规划中心」的机构，在社区规划以外，

提供社区教育。 
 

2.11.5 如上述的非政府机构得以成立，便有可能取代目前的市建局、甚至规

划署或城市规划委员会的部份功能。 
 

2.11.6 香港亦可以参考台湾社区更新的经验。 
 

2.11.7 香港的楼宇太早清拆，外国现在注重的是文物保育，而非重建。 
 

2.12 市建局的角色及社会责任 
 

2.12.1 市建局可以收地重建，甚至拥有比发展商更大的权力，故应承担相当

的社会责任，包括资助低收入人士在原区重置。 
 
2.12.2 市建局必须拥有更宏观的观点，也应有社会公义，不可欺负弱势社群。

市建局「推土式」、「一刀切」的做法破坏了市区网络及文化。 
 

 
2.12.3 市建局应研究在重建以外，有没有其它财政健全的营运模式。 

 


